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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根据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宁波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波市“新居民”

一件事场景应用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甬政办

发〔2021〕57号）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实施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管理的通知》（甬政办

发〔2022〕10号）要求，稳妥有序推进我区流动

人口量化积分服务管理工作，切实提高我区流

动人口量化积分服务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推

动我区流动人口公平、有序、梯度享受公共服务

和便利，经区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适用对象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在宁波市奉化区内居

住、工作，并持有效《浙江省居住证》的流动人

口。

二、积分指标组成

（一）积分指标。积分指标由省级共性指

标、市级共性指标和区级个性指标组成，总分值

300分，其中省级共性指标分值100分，市级共

性指标分值150分，区级个性指标分值50分。

1.省级共性指标。设“年龄”“文化程度”

“职业技能”“缴纳社保”“居住时间”5个指标

项，总分100分。省级共性指标得分全省通用、

跨区互认。

2.市级共性指标。设“就业”“住房”“紧缺

岗位”“投资纳税”“带动就业”“发明创造”“表彰

奖励”“参与公益”“无偿献血”“无偿捐献”10个

指标项，总分150分。设置“违法失信”“违法犯

罪”2个扣分冻结指标。市级共性指标得分全

市通用、跨区互认。

3.区级个性指标。设“见义勇为”“表彰奖

励”“党员管理”“捐赠证明”“公益岗位”“兵役情

况”“春节留奉”7个指标项，总分为50分。区级

个性指标得分仅限于奉化区内应用。

（二）积分规则。流动人口的积分总分值为

省级共性指标积分、市级共性指标积分和区级

个性指标积分之和减去扣分所得。

三、积分应用

流动人口量化积分应用在入学、落户、旅

游、申请公租房补贴、职工健康体检等政府公共

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

四、操作流程

（一）积分申请

1.线上申请

（1）申请人持有效居住证登录“浙里办”APP

或浙江政务服务网进入“浙里新市民”应用，查

看各项指标赋分规则以及赋分情况；

（2）根据提交材料自动分发赋分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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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要调整赋分的，根据指标填写要求完

善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审核部门在10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赋分；

（4）申请人对赋分有异议可提出复核申请，

审核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反馈。

2.线下申请

（1）申请人持赋分相关证明材料到居住证

登记地量化积分窗口办理；

（2）窗口工作人员收取申请材料，登记收件

信息；

（3）根据登记材料自动分发赋分部门审核；

（4）审核赋分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赋分；

（5）申请人对赋分有异议可提出复核申请，

审核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反馈。

（二）积分审批

1.申请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提交的积分申

请材料自动分发至对应审核赋分部门人员进行

审核；

2.审核赋分人员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统

一用户工作平台”进入“宁波市浙里新市民管理

系统”；

3.审核赋分人员根据申请人递交材料与

指标情况，核查材料是否符合赋分情况；

4.当材料不符合赋分情况，审核不通过，

不赋分；当材料需要补充证明时，可发起补充材

料需求，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并递交部门再次

审核；当材料符合赋分情况，在10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核赋分；

5.申请人对赋分有异议可提出复核申请，

审核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反馈。

（三）积分查询

1.线上查询：申请人登录“浙里办”APP或

浙江政务服务网，在“浙里新市民”应用自助查

询积分；

2.线下查询：申请人凭有效居住证到居住

证登记地量化积分窗口查询。

五、职责分工

（一）区级部门职责

1.区政府办公室统筹推进全区流动人口

积分管理工作，负责全区流动人口积分申请办

理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牵头建设、运营和维护

本地区宁波市浙里新市民管理系统。

2.区公安分局负责做好流动人口电子居

住证申领发放、互认转换等管理服务工作。

3.区教育局负责做好义务教育领域的积

分应用工作，并做好每年度积分入学入园的公

示工作。

4.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做好职业技能培训、

就业等领域的积分应用工作。

5.区住建局负责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公

租房、共有产权住房等领域的积分应用和公示

工作。

6.区大数据中心负责提供本地区宁波市

浙里新市民管理系统所需的数据资源及相关配

套资源设施，做好数据资源提供、部门数据共享

工作。

区发改局、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卫

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管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

局、区税务局、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等其他单

位按各自职责，负责流动人口材料审核及赋分

工作，并做好所属领域的积分应用和公示工作。

（二）镇（街道）职责

各镇（街道）资源配置和行政（便民）服务中

心的综合窗口承担流动人口积分申评的咨询、

解释、收件、登记，协助办理线上申请等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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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专人负责。

六、其他要求

（一）流动人口应当对本人积分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伪造、变造或使用虚假申请材料

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罚；违规失信行为作为不良

信息记入主体信用档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申请人据此获得的积分清零，一并

取消因积分取得的相应权益。

（二）省内居住证和积分互认工作按照省有

关文件精神执行。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宁波市奉

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流动人口量化

积分申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奉政办发〔2017〕

116号）同时废止。

附件：

1.省级、市级共性指标和奉化区个性指标

赋分标准

2.操作流程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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